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人[2009]15号

关于对4.19交通事故直接责任人处分的决定

全校各单位：

2009年4月19日，学校车队驾驶员夏如武驾驶校车送学生去校外实习的途中，发生交通事故，驾驶员受伤，车辆严重损坏。经洪山区交警部门鉴定，夏如武对此次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。

为了严肃校纪校规，树立牢固的安全意识、克服麻痹思想，进一步强化车辆安全管理，杜绝类似事故的发生，本着教育从严、处理从宽的原则，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：对给事故直接责任人夏如武行政记过处分，调离班车驾驶员工作岗位，扣发当月全部绩效工资550元。

望全校教职工以此为戒，警钟长鸣，时刻树立安全防范意识，共同构建和谐平安校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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